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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海王集团：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黑龙江省海王：黑龙江省海王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安徽聚赢：安徽聚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六安海王：六安海王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蚌埠海王：蚌埠海王银河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蚌埠臻昂：蚌埠市臻昂贸易有限公司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六安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因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经公司与各方友好协商，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海王集

团与六安海王的小股东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由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收购安徽海王集团持有的六安海王 70%股权。股

权转让完成后，安徽海王集团不再持有六安海王的股权，六安海王不再是公司合

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六安海王作为安徽海王集团子公司存续期间，公司及黑龙江省海王、安徽聚

赢为支持其日常经营向其提供往来资金，六安海王合计尚欠公司、黑龙江省海王、

安徽聚赢借款本金 1135.11万元人民币及利息，本次股权转让后被动形成公司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该项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日常经营



性资金的延续。截至目前，六安海王应向公司、黑龙江省海王、安徽聚赢归还的

借款本金共计 1135.11万元人民币及利息。

（二）蚌埠海王银河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因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经公司与各方友好协商，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海王集

团与蚌埠臻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由蚌埠臻昂收购安徽海王集团持有的蚌

埠海王 7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安徽海王集团持有蚌埠海王 5%的股权，

蚌埠海王不再是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蚌埠海王作为安徽海王集团子公司存续期间，安徽海王集团为支持其日常经

营向其提供往来资金，蚌埠海王尚欠安徽海王集团借款本金 258.92万元及利息，

本次股权转让后被动形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该项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日常经营性资金的延续。截至目前，蚌埠海王应向安徽海

王集团归还的借款本金 258.92万元及利息。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

助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六安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六安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 2月 2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皋城东路与经三路交叉口

4、法定代表人：鲍炳勇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为医药商业流通

7、股权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

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700 70 0 0

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300 30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1,000 100

8、实际控制人：股权转让前，六安海王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思民先生；股权

转让后，六安海王的实际控制人为程华军先生。

9、关联关系情况：股权转让后，六安海王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0、被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末/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9月末/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15.27 7,458.07
负债总额 6,396.78 6,823.30
净资产 718.50 634.77
营业收入 7,068.34 4,415.58
净利润 -234.65 -83.73

11、经查询，六安海王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蚌埠海王银河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蚌埠海王银河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年 5月 28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城南工业园区兴潼路 12号

4、法定代表人：鲍炳勇

5、注册资本：1,500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保险代理业务；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用口罩批发；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办公服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

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五金产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安全设备销

https://www.qcc.com/firm/92b8b61370974b8f5dcf8af03c57d584.html
https://www.qcc.com/firm/92b8b61370974b8f5dcf8af03c57d584.html


售；计算器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外包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7、股权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

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1,125 75 75 5

蚌埠市臻昂贸易有限公司 225 15 1,275 85
王培军 75 5 75 5
鲍炳勇 75 5 75 5
合计 1,500 100 1,500 100

8、实际控制人：股权转让前，蚌埠海王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思民先生；股权

转让后，蚌埠海王的实际控制人为刘亮先生。

9、关联关系情况：股权转让后，蚌埠海王为公司参股公司。

10、被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末/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9月末/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22.49 6,055.11
负债总额 6,209.34 4,853.23
净资产 1,113.16 1,201.89
营业收入 4,733.56 2,773.96
净利润 -143.27 88.73

11、经查询，蚌埠海王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六安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1、财务资助金额：借款本金 1135.11万元及利息；

2、财务资助到期日：六安海王应于 2026年 12月 31日前向公司、黑龙江省

海王、安徽聚赢归还全部借款及利息；

3、财务资助利息：按照公司拆借下属子公司借款利率计息；

4、财务资助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5、资金主要用途：六安海王的日常运营；

6、担保措施：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同意自安徽海王集团将持有的

六安海王 70%股权变更登记至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名下之日起 10日内，

将所持六安海王 100%的股权质押至安徽海王集团，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及保证人程华军同意为六安海王上述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向安徽海王集团、

黑龙江省海王、安徽聚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本金、利息、违

约金以及安徽海王集团、黑龙江省海王、安徽聚赢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应于本

协议签订同时向安徽海王集团出具其股东同意其对前述债务提供担保的股东会

决议（具体见附件）。安徽海王集团、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六安海王

及保证人程华军确认上述股权质押担保、公司保证及个人保证并行，担保实现不

分先后顺序。

7、违约责任：若六安海王逾期偿还公司、黑龙江省海王、安徽聚赢借款本

金及利息的，六安海王应自逾期之日起按逾期偿付的本金金额的年化 10%标准向

公司、黑龙江省海王、安徽聚赢支付逾期还款期间的违约金。

（二）蚌埠海王银河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财务资助金额：借款本金 258.92万元及利息；

2、财务资助到期日：2026年 12月 31日；

3、财务资助利息：按照公司拆借下属子公司借款利率计息；

4、财务资助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5、资金主要用途：蚌埠海王的日常运营；

6、担保措施：刘亮、蚌埠臻昂同意为蚌埠海王的借款本息偿还提供连带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均为 3年，自本协议约定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计算。安徽医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自愿将其名下的房产【皖（2020）五河县不

动产权第 0001742号】抵押给安徽海王集团以保证上述借款的偿还义务。安徽医

星为自然人张乐乐全资持股公司，蚌埠臻昂将协调和沟通张乐乐将其持有的公司

股权全部质押给安徽海王集团，以保证协议项下蚌埠臻昂及蚌埠海王全部义务的

实现。



7、违约责任：若蚌埠海王逾期偿还安徽海王集团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蚌埠

海王每逾期一日，以逾期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8%的标准向相应债

权人支付逾期违约金。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六安海王所形成财务资助事项是由于股权转让行为被动

形成的财务资助。股权转让前，六安海王为海王生物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

对其日常经营能进行有效控制。股权转让后，公司将积极督促六安海王履行还款

义务，同时安徽海王集团与六安海王的小股东安徽省润鑫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保

证人程华军就债务清偿的担保措施等相关事宜达成协议。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蚌埠海王所形成财务资助事项是由于股权转让行为被动

形成的财务资助。股权转让前，蚌埠海王为海王生物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

对其日常经营能进行有效控制。股权转让后，公司将积极督促蚌埠海王、蚌埠臻

昂履行还款义务，同时安徽海王集团与蚌埠海王的小股东蚌埠市臻昂贸易有限公

司、保证人刘亮就债务清偿的担保措施等相关事宜达成协议。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财务资助行为的风险可控，不会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除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的财务资助事项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34,676.99万元，约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12.19%；其

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人民币

10,628.80万元，约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3.74%。

六、董事局意见

本次对六安海王、蚌埠海王提供财务资助是因公司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部分

股权被动形成，其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本次交易



各方已对欠款的偿还安排做了约定，风险可控。公司将及时了解六安海王、蚌埠

海王的偿债能力，积极关注并追偿财务资助款项。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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